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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各人事機構執行人事作業，應兼顧個人資料保護及作業需

要，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，並與蒐集

之特定目的及比例原則相符，請查照轉知所屬依說明事項

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規定略以，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

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婚姻、家庭

、教育、職業、病歷、醫療、健康檢查等得以直接或間接

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。第5條規定略以，個人資料之蒐集

、處理或利用，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，不得逾越特定目的

之必要範圍，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。第

16條規定略以，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，應於執行法

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，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，但有

為增進公共利益等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

用。復依行政程序法第7條規定：「行政行為，應依下列

原則為之︰一、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。二、有

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，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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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者。三、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

利益顯失均衡。」合先敘明。

二、邇來據公務同仁反映人事機構執行人事作業時，於個人資

料保護上未盡周延，如發放生日禮券之簽收單上載明該季

所有公務員出生年月日並採傳閱方式輪流簽收、訓練課程

報名時要求填寫出生年份及身分證統一編號並輪流傳閱、

公務員體檢補助列出所有符合資格人員出生年份並傳閱填

寫參加與否，及考績會議資料除員工編號外亦記載出生年

份及身分證統一編號與考核無關之個人資料等，已影響公

務員基本隱私權，並有違個人資料保護法。

三、今後請加強注意個人資料之利用，除須與蒐集之特定目的

相符且係執行法定職務外，仍應符合行政程序法比例原則

之要求，於執行法定職務「必要範圍內」為之，不得逾越

特定目的之「必要範圍」，爰於辦理涉及公務員個人資料

之作業時，應採個別填寫並以信封個別密封或透過網路報

名等方式，以落實公務員基本隱私權之維護。又於處理人

員派免建議函及派免令，或人員獎懲建議函及獎懲令等相

關業務時，請確依原人事行政局97年5月12日局資字第097

0061748號函辦理。

四、檢附上開原人事行政局97年5月12日函抄本1份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人事機構、臺灣省政府人事室、福建省政府人事室、臺灣

省諮議會人事室、直轄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縣市政府人事機構、直轄市議會人事

機構、各縣市議會人事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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